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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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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顺应政体变革和政权稳固的社会要求，民初制定的“壬子癸丑学制”是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化性

质的学制，也是新教育改革的内容和标志。该学制具有借鉴日本学制倾向、学制年限缩短、课程结构开放、义

务教育阶段明确、实业教育提前等特征，其执行过程虽然有波动和挫折，却在批评中反思和改进。由此，不仅

奠定了其民国教育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对今天教育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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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推翻了沿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现代
性质的民主共和政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新的政体、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经济发展态势呼唤着新的教
育，刚刚建立新政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通过教育巩固政
权的愿望显得十分迫切。为此，改革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培
养不同类型、规格的新型人才成为亟需的任务，学制体系更
是其中的核心部分。民初教育部成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在
整顿教育秩序的同时，就努力制订适合新时代要求的新学
制———“壬子癸丑学制”。鉴于目前教育史学界对该学制研
究成果稀少，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并以之纪念辛亥革命胜
利１００周年。

一、“壬子癸丑学制”制定的社会背景

学制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教育制度，而教育制度又是整
个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初立，转型之际势必造成
制度的变革，这是政体变革和政权稳固的基础，同时也是新
政权组织能力与执政效果的某种标志；社会现实巨变、教育
形势更新也对作为规则的旧有制度提出新的挑战；当然，教
育人士、政治家以及广大仁人志士的积极努力对民初学制改
革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一）政体变革对制定“新学制”的要求
辛亥革命，虽然还很少触及到文化信仰领域的更新，但

是也绝非只是“剪掉辫子”那么简单。清朝覆没，标志着二千
多年专制统治的结束，新的政体———中华民国诞生，它为摒
弃封建社会的糟粕，开辟现代文明创造了条件，搭建了平台。
新事物扑面而来，新思潮层出不穷，新文明、新观念和新政

权，促使人们思考包括学制在内的新制度、新规则。
（二）孙中山和蔡元培对新学制的贡献
孙中山和蔡元培是民初学制改革的思想奠基者和实践

者。孙中山根据多年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分析，提出国家、民
族兴旺的重要原因在于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他在１９１２年一
个讲话中提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
两主义已达，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
的，即在此事”［１］（Ｐ３１９）。在教育上他强调培养学生的“建设
之学问”、“文明之学问”、反对“破坏之学问”、“野蛮之学
问”［２］（Ｐ１００５）。因此，他早年就曾上书李鸿章，认为欧洲国家
富强的原因在于办好教育，“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
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
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
鼓励以方，任使得法也”［３］（Ｐ８）。基于这样的认识，普及教育
就更显急迫，“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
地”［４］（Ｐ２）。发展女子教育，是实现男女平等，达到社会公平
的良好路径。因此，学校应加强思想品德、科学知识、军事等
方面内容的教育。
蔡元培作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作为

制定民初学制的直接组织者，凭借自己多年德、法留学的经
历，熟谙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提出“完全人格教育”思想，认
为完全人格教育包括五部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
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在教育理念上提倡崇尚自
然，展现个性，以儿童身心发展为施教依据，促进学生自由、
全面地发展。在办学和教育管理上崇尚“思想自由，兼容并
包”的管理策略。因此，民主、自由、博爱、个性等元素成为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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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制定新学制思想的价值导向。

１９１２年９月２日，教育部公布民国教育宗旨为“注重道
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
道德”［５］（Ｐ２９）。这一教育宗旨是孙中山、蔡元培教育思想的
政策化体现，他们主张的教育平等观念、男女平等观念、全面
人格观念、重实用、反封建等观念，也逐一成为制定新学制的
指导思想。新学制中取消贵胄学堂、废除教育特权和科举出
身奖励，实行小学男女同校，取消读经，以美育代宗教，重视
实用科学、自然知识、生产技能传授，都与他们的思想主张，
甚至个人阅历有关。高等教育领域中汲取法、德、美等国家
的教育体制或理念，都与蔡元培的留学经历和思想特色
有关。

（三）民国政府教育立法的需要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５６条，
其中第２条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６］（Ｐ４７１）。
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专制和封建特权；第５条：“中华民国
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６］（Ｐ４７１－４７２）强调
了教育等各种权利的平权思想，同时也必然要求改革以保护
特权等级为主的清末学制；第６条第７款规定：“人民有信教
之自由”［６］（Ｐ４７１－４７２），暗含了孔教统治的破灭和读经活动的
废止；此外还有多项条款规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政
体的合法性，从而保证了民主、自由、共和的合法性。这说明
辛亥革命以后确实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形成了新的政治环境，而这一新的环境又为科学民主地制定
学制提供了条件，规定了方向。“壬子癸丑学制”与整个法治
体系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１９１２年１月９日，清末学部改为教育部，强调了政府的
教育管理服务职责。教育部成立不久，于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９
日，颁布了第一个教育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旨在改革
封建教育。主要内容包括：学校管理上，统一名称为学校，初
小阶段允许男女同校，中学校废止文、实分科，废止毕业生奖
励出身；修习年限上，中学及初级师范学校均由五年改为四
年；教育内容上，废止小学读经科，注重手工科，三年级以上
加设珠算，教科书要符合民国教育宗旨，禁用清学部颁行的
教科书，高等小学以上的体操应注重兵式操［５］（Ｐ２８）。教育部
为执行《暂行办法》，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和功

课表，以保证教育政策在教学层面的执行效果。上述两个教
育法制文件对于民初教育的除旧布新，维系教育秩序的稳
定，保障教育实施质量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仅有临
时、暂行的一些办法和标准是不够的，尤其是在学制问题上，
其政策性具有中长期特点。所以，在民初共和政体政令统
一、依法治教的形势下，新学制的制定成为当务之急。

（四）民初教育部推行教育改革的执行力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由蔡元培、范源濂、蒋维乔等３０

余人组成，首任部长是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没有
固定办公地点的情况下，教育部向江苏督府内务司借房三
间，开始学制起草工作，三个月即完成了中华民国全部学制
草案［７］（Ｐ６３８），并于１９１２年５月２５日，由教育部上呈大总统
筹开临时教育会议，提出议案９２件，其中包括制定学制的相
关内容。７月１０日，由５０多位议员参加的全国临时教育会
议在北京开幕，此次会议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央教育
会议，历时一个月，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称
这次会议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他着重指出了“壬子癸丑
学制”改革的成因、内容以及方向。会议议决重订学制，制订
学校系统表，随后经一个月的分类分级讨论、争辩、修订，８
月１０日结束审定，并于９月３日向全国颁布［７］（Ｐ６４６－６４７）。
与此同时，为使民初学制落到实处，教育部还采取了统一教
科书的措施。１９１２年５月份就颁布了《审定教科书暂行章
程》，９月份修订公布了正式的《审定教科图书规程》共１４
条，规定凡教科书可任人编辑，但必须经教育部审定，各地才
能选用。另外，在教学上大力推行自学辅导、蒙氏教学法，以
摒弃赫氏教学法的呆板机械［５］（Ｐ３４）。由此可见，民主政体内
部教育改革力量的一致性以及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机制，对
“壬子癸丑学制”的制定和颁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五）民初学校教育发展对新学制的促动
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来看，新教育发轫于清末洋务

运动时期开办的新式学堂及其向欧美列强派遣留学生活动。

１９０４年１月“癸卯学制”颁布之后，清末新教育运动达到高
潮。据统计至１９０９年，普通学堂增至５１　８７７所，在读学生
增至１　５６１　６７４人；实业学堂２５４所，在读学生增至１６　６４９人
（详见下表）［５］（Ｐ８４）。

“癸卯学制”颁布后学堂及在校生一览表

年　代
普通教育

普通学堂数 普通学堂在校生数

实业教育

实业学堂数 实业学堂在校生数

１９０７年 ３５　０４５　 ９４９　３２０　 １３７　 ８　６９３

１９０９年 ５１　８７７　 １　５６１　６７４　 ２５４　 １６　６４９

增 幅 ４８％ ６４％ ８０．５％ ９１．５％

·８４·



　　至１９１２年，普通学堂８６　６９１所，在读学生２　８４７　５７４
人；实业学堂４２５所，在读学生３１　７３６人。与１９０９年比，普
通学堂及学生、实业学堂及学生的增幅分别为６７．１％、

８２．３％、６７．７％、９０．６％［５］（Ｐ８４－８５）。这些数据表明了以下几
种趋势：一是教育规模增长迅速，学校数和学生数均达到了
空前的增长。二是实业学堂比普通学堂增幅更大，但实业教
育总体规模较普通教育却微不足道，学堂数不足普通学堂的

０．５％，学生数与普通学校相比基本上为１：１００。
理性而冷静地考量民初学校教育的态势，在教育发展速

度快的同时，教育体制不尽合理现象却也怵目惊心：如教育
质量的保障、教育的价值与方向、教育的资源及课程编制、教
育人员与管理者的职责、教育经费及组织方法、办学主体多
样等问题都需出台统一的学制作为依据加以规范并制衡。
所以，从政策体制上，尽快出台新的学制，以规范教育行为和
教育方向实为当务之急。否则，诸多学校仍按清末规定的学
制内容和管理方式来施教和组织，无论人才培养规格，还是
人才培养结构、质量，都会与民国社会需求相去甚远。再者
普通教育与实业教育的比例失调问题十分突出，一方面要设
法鼓励实业教育发展，另一方面普通教育脱离社会实际、书
本知识不适应学生职业生计所需求的现状遭到以陆费逵、庄
俞等具有企业经营与实业经济观念教育家的诟病，这些都需
要新的学制引导以改革教育内容、更新教学方法、优化教育
结构。上述诸种因素均有效地促成了“壬子癸丑学制”的
出台。

二、“壬子癸丑学制”的主要特点

民国初立，蔡元培为教育部长时，召集各省教育界人士，
在京召开中央教育会议，规定了一个学制系统，附有九条说
明，曾于元年九月公布，谓之“壬子学制”［８］（Ｐ２８）。随后，教育
部又陆续针对办学宗旨、教师、学生、课程、办学经费、教育教
学考核测评、组织管理及设备设施等教育规程方面公布了各
级各类学校令，直到１９１３年底“壬子癸丑学制”才算公布完
毕。“该学制整个教育期仍是１８年，共分３段４级。一为初
等教育段，分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２级，共计７年；二为
中等教育段，只有一级，４年或５年；三为高等教育段，亦只
一级，分预科、本科、共计６年或７年。此外，在下面有蒙养
园，在上面有大学院，不计年限。我们再从横的方面看，也是
分三系：一为直系各学校，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或专
门学校；二为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学校二级，所
居地位为中、高二段；三为实业学校，分甲、乙二种，所居地位
为初、中二段。此外，还有补习科、专修科及小学教员养成
所，皆是此三系中的各种 特 别 或 附 设 的 教 科，谓 之 旁
支。”［８］（Ｐ２８－２９）多年来，学界对这一学制评述不断，褒贬不
一，似乎是指责多于欣赏，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学

制。这里试图把该学制放在历史时空坐标之中，并结合民初
国情，分析总结其中的特点。

（一）对清末学制有所继承，但性质不同，是一次划时代
的学制改革。清末“癸卯学制”描述的教育宗旨：“无论何等
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
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
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７］（Ｐ２８９）。

１９０６年又颁布上谕：“兹据该部（学部）所陈忠君、尊孔与尚
公、尚武、尚实五端，尚为扼要。”［７］（Ｐ５３９）从中反映了臣民教
育，中体西用，不顾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需要的封建性特征。
“壬子癸丑学制”所贯穿的民初新教育宗旨开宗明义就表明
了其反封建性，重视学生的道德、实利、军国民和美育素质培
养。只有进行这样根本性的改革，才能真正形成现代学校系
统和现代社会所需的学生个体素质，这是在封建朝代更迭中
都无法实现的制度设计，其中蕴含的教育民主观念、男女平
等意识、国民教育与普及教育思想、全人格发展理念等现代
教育精神，在当时的确具有启蒙意义，可见这是一个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第一次将学校系统作为社会组织结构
中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而非国家机构的附属物。学校是相
对独立的社会设置，可以由政府举办，也可以由社会团体或
个人举办，说其独立是指它要遵从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规
律，依据少年儿童年龄发展阶段的特点，是为现实社会服务
的专门化与事业性机构。中国历史上封建传统教育或学在
官府、或附属科举，乃至清末学制仍以奖励科举功名出身和
设置京师大学堂统管教育，作为控制、监督的手段，以此来阻
碍教育的民主性和科学化进程。而且，这种过分地将教育工
具化的举措，使学校成为政府的组织或依附机构，“壬子癸丑
学制”明确地改变了这一状况，突出了学校体系的独立性。
此后，为培养国民而教育，为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和综合素质
培养与提高而施教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努力方向，以训练臣
民作为标志的封建教育导向和奖励出身等传统封建阴魂附

体的场景被彻底摒弃。只有把教育权真正还给社会、还给儿
童，政府作为组织者和法规制定者，实现教育世俗化、公立
化，才有希望实现教育的现代化目标。

“壬子癸丑学制”将学校体系做了相对完整的设计，较之
清末学制，其科学性、严密性、体系性明显增强，而且突出了
学校体系的规范性。从该学制的结构及内容看，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成人教育等教育类别都有了
雏形，而初小、高小、中学、大学各个阶段也有了清晰的划分。
例如，对基础教育的两次分流应该是符合当时国情的，因为
国力的原因，只规定普及初小４年，在普及教育年限之上分
流出职业教育是世界通行的做法，高小３年后再二次分流为
中学和甲种实业学校，即更高一级的实业教育，这样的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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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也就降低了实业教育的门槛，对改变我国“轻技术、重学
问”的教育传统尤有裨益，也对１９１７年以后近代中国职业教
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再如，高等教育体系中，本科教
育、专门教育、师范教育与今天的学制并无二致，设置预科是
因为中学学制较短，而知识内容与培养任务又十分庞杂繁
重，把中学教育部分内容放在了预科，由大学统一设计和管
理，这也无可厚非，因为清末留给民初的教育底子太薄，中学
数量严重不足，而大学却作为新的教育机构过早嫁接过来。
洋务运动后，国外的很多传教士在中国举办了大学，或独立
或设置分校，一方面这些学校较之中小学更具有现代性，另
一方面这些现代高等教育或专门教育机构并不是在中国固

有的教育体系中自然衍生出来。因此，设置大学预科来弥补
中学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不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再有，从
学校体系的称谓上，从高等教育的系科称谓上，基本上名实
相副，而且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教育一致，这就为中国未
来学制的进一步完善打下了基础。

（二）学制内容有借鉴日本学制倾向，这与民国初年的国
情较为吻合。清末民初，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发生了由欧美中
心向日本中心的转向。一时间，出现了一股留日教育思潮。

１８９６年中国第一批１３名学生来到日本，后来在张之洞、梁
启超等人的支持下，学生留洋日益增加。１８９９年，在日留学
生超过１００名，到１９０５年底，中国留日学生估计在８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人，１９０６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估计人数为６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人，留学生有公派，有私人资助，有个人行为，当时赴
日留学一度成为时尚［９］（Ｐ３４２－３４４）。
这些留学生毕业陆续回国，据统计，１９０１－１９３９年间从日

本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的中国学生的最适当的数字是１．２万
人。留日学生所做的政治贡献在１９１１年的革命史中极为突
出［９］（Ｐ３６２），在民初学制制订过程中，他们也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成立于１９１２年５月的教育部一厅三司７０人中，有６０
余人有留日背景，学制起草主要参与人也多为留日归来者。
参加临时教育会议的代表８２人中，留日背景的人也远比留
学欧美的人多，而且这些机构中的留日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是
专门研习教育者，而那些没有留学经历的人也大多是在清末
十余年间学习日本、大兴教育的总体氛围中成长或出名的，
再加上一批各省教育司司长、校长和教师都是从日本留学回
国的，所以学制制定和教育改革借鉴日本经验不足为奇［１０］。
另外，清末学制是在全面考察、学习日本学制的基础上制定，
可以说它是日本学制的翻版，加上民初学制制定要在短短三
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完成，难以在众多国家的学制方案中优
选，故制定出类似于日本的学制方案有情可原。再者，清末
学制运行多年，其效果不大，但毕竟开始起步，学堂建设、师
资、课程建设等诸要素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这些因素形成
了当时的教育现实，学制制定还要考虑这些现实因素，不可

能南辕北辙、另起炉灶。
所以，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无论是继承清末学制中的

合理成分，还是借鉴日本学制，都有一定的现实原因，是新轨
对旧制的一种妥协。

（三）学制年限较之清末“癸卯学制”缩短，课程编制建立
在开放的知识体系之上。清末“癸卯学制”从小学到大学修
业年限为２１年，而民初“壬子癸丑学制”为四三四制，加上预
科３年、大学四年共１８年，教育周期缩短了３年，这就加快
了民初人才培养速度，符合快出人才的办学思路，尤其是明
确提出了初级小学四年属于义务教育，更是从法规上保证了
教育的普及和国民素质的培养，符合现代社会民主政治与资
本效率观念。
在课程编制上，废止讲经读经、拜孔祭孔活动，不再囿于

传统的经典著作或经史子集，知识体系进一步开放，增加了
实用性、技能型及自然科学类课程，如图画、手工、农工商、数
理化、家政等等，知识的立体化、开放性程度明显提高。这一
方面冲破了封建臣民培养的窠臼，实现了知识的平等化，提
高了实用技能在教育设计中的地位，有利于提高公民整体素
养及工商企业的实践与经营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引导学生
的质量规格向着为工农业生产、社会现实生活服务的方向转
变，而非脱离社会和生产的实际需求，各方面知识成为有用
的社会服务工具而非纯粹的装饰品，社会上盛行的实用主
义、自由、民主、平等观念、普及教育的主张由此得到了较强
体现。同时，中小学教育的宽口径课程开设和教学，也为大
学的多种门类专业学科办学提供了合格而充足的生源。所
以，该学制的课程编制具有前后联系、自上至下相互贯通的
一致性特点。

（四）义务教育阶段明确，实业教育提前。“壬子癸丑学
制”明确了初小为义务教育阶段，学制四年，这是对教育平等
的最好解释；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国民教育的概念和政策框
架，随后制定的《国民学校设置细则》对义务教育提供了保
障，这一举措影响深远，即使１９２２年颁布新学制“壬戌学
制”，也遵从了初小四年的义务教育年限。义务教育是造就
现代社会合格国民的基本教育，具有强制性。社会、国家、公
民个人都有责任完成义务教育，它是法律保护公民平等受教
育权的基本手段。以当时国力来看，取四年初小为普及义务
教育年限是合理的，较之清末学制在立宪时期理想化的浪漫
设计，义务教育规定７年（蒙学４年＋寻常小学３年），应该
说更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另外，义务教育从法理上要求男
女平等，所以在初小男女同校的合理性自不待言，学制的相
关条文作了如此规定，在法理上也是对等或一致的。
实业教育在义务教育四年基础上进行第一次分流，也具

有一定的探索价值。我们不该以今天的初中以后教育分流
观念看当时的初小后分流。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了，人们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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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平均年限变长，义务教育时段延长了。教育分流的一般
规律是，义务教育之后即行分流，如今天的９年义务教育恰
在小学６年、初中３年完成学业。否则，有的学生义务教育
毕业走向社会就会失去升学机会的同时，又因没有技能而就
业困难。所以，设置乙种实业学校，授初小后学生以“简易之
普通实业教育；亦得应地方需要授以特殊之技术”［７］（Ｐ７２１）。
从国际范围内中等教育结构调整的取向来看，实现有效的教
育分流，无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这一点也较清末实业教育
在１３岁受完７年教育之后分流而提前了３年。尽管如此，
诚如上文所论，这对民初社会的条件基础而言，实在是无可
厚非，真切地体现了“壬子癸丑学制”的资本效率和社会现实
性追求。

三、“壬子癸丑学制”的调整及其现实
启示

“壬子癸丑学制”为民初学校秩序稳定打下了基础，为民
初共和制度下的学校结构体系布局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办学
的政治方向，人才培养的现代民主观念等方面具有明确立
场。但恰因如此，新学制与旧传统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其中
有学制体系自身内容的缘由，也有政治习俗、价值理念、教师
个体的原因，故其在实施中并非一帆风顺。学制颁布完毕的
第二年，即１９１４年９月２５日，日益走向封建复古倒退的袁
世凯即发布“祭告孔令”，重新推行祭孔活动。教育部于

１９１４年１２月发布《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指出实施民
初学制要点，但其中对读经祭孔做了规定，“中小各学校修身
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以保存固有之道德；大学院添设经学
院，以 发 挥 先 哲 之 学 说。”［７］（Ｐ７３６）“务 以 孔 子 之 言 为 旨
归”［７］（Ｐ７３６）。“各 学 校 宜 注 重 训 育，以 孔 子 为 模 范 人
物”［７］（Ｐ７３７）。于是在新式学校系统中恢复了读经、尊孔祭孔
活动，由此可见在“壬子癸丑学制”实施之初就遭遇了袁世凯
政府的严重干涉。

１９１５年１月２２日，袁世凯又颁布了《特定教育纲要》，
分为“总纲”、“教育要言”、“教科书建设”、“学位奖励”五节，
其中提出了义务教育施行，教科书编制，中学分为文实两科，
教育经费投入，教学内容和方法，办学主体及学校分布，学位
授予等具体政策规定，１９１５－１９１６年颁布的《高等小学堂令》、
《国民学校令》、《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高等小学令施行细
则》等都为“壬子癸丑学制”实施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和步
骤。但在总纲中，将教育宗旨篡改为“注重道德、实利、尚武，
并运之以实用”［７］（Ｐ７４８）。在教育要言中提出“各学校均应崇
奉古 圣 贤 以 为 师 法，宜 尊 孔 以 端 其 基，尚 孟 以 致 其
用”［７］（Ｐ７５０）。“中小学教员宜研究性理，崇习陆王之学，导生
徒以实 践。教 科 书 宜 采 辑 学 案，以 明 尊 孔 尚 孟 之 渊
源”［７］（Ｐ７５０）。在教科书部分开列了中小学在修身和国文课

程中应诵读或选读的儒家经典。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推出《颁
定教育要旨》，强调教育要点：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
治、戒贪争、戒躁进［７］（Ｐ７５８）。

１９１５年４月，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
发起新文化运动，刊物次年改名《新青年》，移到北京，组成以
北京大学新潮激进教授为主体的《新青年》组织群体，提倡
“民主”、“科学”，反对封建复古主义教育。随着袁世凯皇帝
梦的破灭，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９日，教育部迅速颁布法令，废止各
级各类学校读经“祭孔”等教学活动，大学也取消了经科。

１９１６年之后的数年间，“壬子癸丑学制”与其他民国教育配
套政策一道，对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规范和促进作用，期间对
某些学校设置做出了符合实际的调整，如将预科划入学科专
业管理；在教育宗旨中淡化了军国民教育，认同全国教育联
合会提出的“养成健全人格，发扬共和精神”为教育本义。至

１９２２年“新学制”颁布，则以七项标准取代了民初的教育宗
旨，七项标准为：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谋个性发展，发展平
民教育精神，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
及，多留给地方教育余地［７］（Ｐ９９０），学制政策的不断调整和修
订，使办学越来越朝着民主化科学化迈进。
学制是随着教育事业而发展的，也是随着学制政策的实

施，在与实践的碰撞激荡中不断发现问题，从而加以调整的。

１９１５年４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直隶省会天津开会，会上收
到很多关于当时教育政策的意见案，其中最重大的是由湖南
省教育会提出的“改革学校系统草案”，这是人们集中呼吁改
革民初学制的开始［７］（Ｐ８５０），该意见案提出了新学制的学校
体系构成，指出了“壬子癸丑学制”的局限，阐明了改革学制
的要点以及改革的理由，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详细论证。经
布署，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六次大会上，提交学制系统议案
的有湖南、浙江、安徽、奉天、云南、福建等省，议案包括全面
的或单项的学制改革意见。到第七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
幕时，共收到各省区关于改革学制问题的提案１１件。经过
长达７年的酝酿，１９２１年１０月，颁布新学制系统草案，又经
过一年的实验、试行和讨论，１９２２年新学制“壬戌学制”正式
颁布。新旧学制间隔１０年，“壬戌学制”是在“壬子癸丑学
制”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期间，尤其是１９１６年以后，人们以
多种方式有组织或自由地对“壬子癸丑学制”发表意见、进行
批评，在批评中反思和改进才得以建立新制。“壬子癸丑学
制”为之提供了讨论的框架依据，也为之提供了正反两方面
的实践经验，这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作为民初新学制依附
的载体或批评诟病的载体，“壬子癸丑学制”完成了其历史使
命，但其基本方向和民主性质却从未消失，在１９２２年“壬戌
学制”新的学校系统中得到贯彻与改进。对此，限于篇幅，不
拟探讨。

“壬子癸丑学制”的制定在教育政策史上是一个独特的

·１５·



案例，其中有成功之经验，也有失败之教训，梳理这些经验和
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教育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１．学制制定要与其他政治制度相匹配，不能让教育制度
游离于国体、政体之外。民国的建立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统
治，两种不同的国体和政体，要求有不同的制度作为内涵和
支撑。学制属于教育法规的主体部分，当属于部门法或社会
法，必须服从其上位法的规定。在教育基本法、学校法等缺
位的情况下，学制本身被赋予的权限和规范较为复杂。所
以，民初学制制定对国体、政体的依附至关重要，这是该学制
反封建特点明显、民主性突出的基础性原因，后来执行中出
现的一些尊孔、读经、双轨制现象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
可见教育政策的制定不可能脱离政治经济环境而独立进行，
教育政策与政体或者国体密切相关。

２．专家起草与议员讨论相结合，以保证教育政策制定的
专业性和权威性。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国外留学多年，
谙熟发达国家学制情况，并且对其优劣有自己的观点和认
识，学制起草团队中有留学背景，特别是留日背景的人居多，
加之还有熟悉国内教育的一些专家，如景耀月、范源濂、蒋维

乔等等，大大加强了学制起草的专业性，而且后期审定工作
极其细致，历经一个月的议会分组讨论后，才陆续修订颁布。
在当今教育政策制定中，要依托专业机构或授权专业人士起
草，并注意起草和审议分立，再以权威机构发布，这样才能保
证政策制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３．增加弹性空间、鼓励地方实验和探索，是增强教育政
策可行性和执行力的有效手段。“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
制”在给地方执行政策的弹性空间上做法截然不同，前者过
于理想、呆板，没有给予地方执行政策的弹性空间；而后者则
充分考虑了这一点，在学制年限、课程内容等方面允许地方
自主，在探索和试验中逐渐统一到学制理性上来，虽然也有
人担心这样放权对教育规范性的挑战，但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的做法最终赢得了各地的认同。这样做增强了新学制执
行的可行性，也收到了较好的执行效果，可行性是政策制定
成功的重要标志。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充分考虑国情、
省情以及地方特点，要有理论依据，更要有实践依据，这是民
初学制改革从另一方面提供给我们的深刻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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